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

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20）新 40 刑更 238 号 

罪犯韩小龙，男，1993 年 6 月 4 日出生，撒拉族，小学文化程

度，原户籍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宁县。现在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新源监狱服刑。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30日作出

（2017）新 4002刑再 2 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韩小龙犯强奸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 10 年,刑期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至 2025 年 4月 14 日止。于

2016 年 2 月 23 日送监狱服刑改造。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监

狱于 2020 年 11月 01 日提出减刑建议书，报送本院审理。本院依法组

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 

服刑期间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1 日作出（2018）新 40刑更 324 号刑

事裁定书，给韩小龙予以减刑八个月。 

执行机关以该犯确有悔改表现为由，提出减刑意见。 

经审理查明，罪犯韩小龙服刑期间，能够认罪悔罪，服从法院判

决，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成果，树立正确的改造观

念，服从民警管理。积极参加政治、文化、技术“三课”学习，态度端

正，严格遵守学习纪律。积极参加劳动生产，期间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

务。能够认真做好监督，及时向民警汇报小组信息，起到了带头作用。

在本次改造周期内受到季度表扬 7 次，获得所级改造积极分子 1 次。执

行机关拟报减刑八个月。 

以上事实，有刑事判决书、执行机关的提请减刑意见书、罪犯计分

考核记录表、罪犯奖励审批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予以证实。 

本院认为，罪犯韩小龙在服刑期间认罪服法，确有悔改表现，符合

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

款、第七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



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对罪犯韩小龙予以减刑六个月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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